附件2                      
宜昌市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承诺书

（模 板）

本企业自愿成为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并承诺：

一、严格遵守《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办法》《宜昌市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细则（试行）》有关规定，巩固提升粮食应急保障功能，确保在各类应急状态下有效发挥粮食应急保障作用，切实维护粮油市场稳定。

二、按照“平时自营、急时应急、自负盈亏”的原则，做好人员、物资以及制度建设等各项应急准备，按要求报送粮食库存、加工、配送、销售等数据信息，出现生产经营变动等重大情况及时通过所在地发改（粮食）部门通报市发改委，积极配合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自身日常生产经营情况和应急准备情况等内容进行调研、评估和监督检查。

三、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生产经营的粮油产品质量指标和卫生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运输技术规范，不使用被污染的运输工具或包装材料运输和包装粮食，不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运输。

四、按照市发改委要求，长期保持《《宜昌市市级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管理细则（试行）》规定标准以上的粮食应急保障能力：

（一）加工企业

1.仓容     吨、罐容     吨。

2.日加工能力（油脂分装日加工能力）：小麦        吨、稻谷       吨、油脂       吨，按要求及时加工生产，保质保量提供成品粮；建立除政府储备之外的市级应急成品粮库存，面粉      吨、大米      吨、食用油      吨；建立社会责任储备，品种和数量为                    ，应急时服从市发改委统一调度安排。

3.日运输能力：      吨、自有车辆      吨。
（二）配送中心

1.仓容     吨、罐容     吨。

2.日运输能力：      吨、自有车辆      吨。

3.年度粮油经营量保持在      吨以上。

（三）储运企业

1.仓容     吨、罐容     吨。

2.存储的市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管理规范。
3.日运输能力：      吨、自有车辆      吨。
（四）供应网点

日供应能力：面粉       吨、大米      吨、小包装食用油     吨。
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执行特定情况下的粮食库存量。

六、进入粮食应急状态或《宜昌市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服从市发改委统一安排和调度，服从服务粮食宏观调控和应急保供，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按要求及时做好粮食应急储运、加工、配送、供应等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粮食应急保障任务。

企业（盖章）：

法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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